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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K OF CHINA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88及4601（優先股））

股東周年大會補充通告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於2019年4月1日發佈了《2018年股東周年大會通
告》（「原通告」）及《2018年股東周年大會通函》。

依據本行《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單獨或者合併持有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百
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在股東大會召開十日前提出臨時提案並書面提交董
事會。持有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約64.02%的股東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於
2019年4月30日提出《關於選舉譚翊武先生為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的
議案》的臨時提案並書面提交本行董事會。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
司股東大會規則》等有關法律法規和本行《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本行董事會將
上述議案列入本次股東大會會議議程。

茲補充通告本行股東周年大會將按原訂計劃於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上午9時30
分（將於上午8時30分開始辦理登記手續）假座中國香港港灣道1號香港君悅酒店及
中國北京復興門內大街1號中國銀行總行大廈舉行。除日期為2019年4月1日的原通
告所載的決議案外，亦於同一會議上審議批准以下新增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20、 審議批准選舉譚翊武先生為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除於本補充通告所述外，本補充通告不影響其他在原通告所載的決議案或任何在
日期為2019年4月1日本行股東通函所載的資料。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4月30日

於本補充通告日期，本行董事為劉連舸、吳富林、林景臻、趙杰*、李巨才*、肖立紅*、 
汪小亞*、廖強*、陸正飛#、梁卓恩#、汪昌雲#、趙安吉#、姜國華#。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2

附註：

1. 股東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和本行網站(www.boc.cn)瀏覽及下載本次股東周年
大會補充通告。上述《關於選舉譚翊武先生為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的議案》的詳情載於本補充通
告附錄內。

2. 本行於同日向股東發出對上述普通決議案的補充代表委任表格。有意委任代表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
東，須按隨附的補充代表委任表格上列印的指示填妥表格，最遲須於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的指定召開
時間24小時前填妥及送交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方為有效。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的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電話：(852)2862 8555）。如果　閣下已有效地
委任了代表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但沒有填寫及寄回此補充代表委任表格，　閣下的代表將有權就本次股
東周年大會補充通告中所載的普通決議案代表　閣下自行酌情投票。填妥及交回補充代表委任表格並不影
響　閣下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

3. 除上述新增普通決議案外，有關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其他事項均維持不變。有關送呈本次股東周年大會審議
批准的其他決議案、出席資格、登記程序、委任代表及其他相關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日期為2019年4月1日的
原通告和通函。股東亦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和本行網站(www.boc.cn)瀏覽原
通告和通函。

4.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本次股東周年大會補充通告內的議案表決將以投票方
式進行。有關投票結果將於股東周年大會後上載於本行網站(www.boc.cn)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

附錄

關於選舉譚翊武先生為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各位股東：

根據《公司法》和《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董事候選人可由單獨
或合計持有　貴行有表決權股份3%以上的股東提名，經由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
生，且可以連選連任。

現提請股東大會選舉譚翊武先生為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簡歷見附
件），請予審議。

附件：譚翊武先生簡歷

提案人：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附件：譚翊武先生簡歷

譚翊武，男，中國國籍，1964年出生。2018年5月至今任中國光大銀行普惠金融事
業部總經理。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任中國光大銀行小微金融業務部總經理，2016
年4月至2017年4月任中國光大銀行大連分行副行長、黨委副書記（主持工作）。1994
年5月至2016年4月在中國光大銀行工作，歷任北京營業部營業室職員、北京管理
部計劃信貸部高級業務副經理、北京宣武支行行長、北京分行辦公室總經理、重
慶分行紀委書記、風險總監、黨委委員、大連分行副行長、黨委副書記。1987年7
月至1994年5月於水電部規劃院和交通銀行北京分行工作。1986年7月畢業於大連
工學院土木工程系水利水電工程建築專業，獲學士學位。


